附件4

济宁医学院2021年度
校级教育教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申报承诺书
本部门/单位根据《关于开展2021年度校级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的通知》要求，仔细审核了所有申报人员提交的各项材料，无已获得各级教育教学研究成果奖或其支撑材料重复申报；无与外单位合作完成的项目，在知识产权以及完成单位、完成人署名等方面存在争议，尚未解决情况；无课题结题证书人员排序与立项公布文件或合同书（协议书）不一致；无论文作者排序存在争议等学术不端情况，符合2021年度校级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条件，同时已与申报者当面核对无误并本人签字，特此承诺申报材料真实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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